
案例一
“懂鸟人”知法犯法

杨某某喜欢饲养和观赏鸟类，自称
具备一定的鸟类知识。他明知红喉歌
鸲和蓝喉歌鸲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且国家禁止非法猎捕、收购和出
售，却多次以不同价格，从多名卖家手
中收购红喉歌鸲和蓝喉歌鸲，挑选自己
喜欢的观赏，将剩余的高价卖出获利。
后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查获并扣押
了其车上尚未售出的其他鸟类。

裁判结果：市北法院经审理认为，
杨某某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构成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法对杨某某判处
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并
判令其根据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民
事公益诉讼替代性修复方案在青岛市
浮山修复生态环境，如果未能在指定期
限修复，则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法官说法：被告人杨某某非法收
购、出售红喉歌鸲和蓝喉歌鸲的行为，
触犯了国家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
态安全所设立的法律红线。此类非法
交易行为直接刺激了上游的非法猎捕，

导致野外种群数量不可逆衰减，加剧了
物种濒危风险，破坏了生物多样性；更
严重的是，扰乱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功
能，可能导致农林害虫激增、植被恢复
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损害野生动物提
供的传粉、基因资源、休闲文化等宝贵
生态服务价值，任何将受保护珍禽作为
玩物或牟利工具、企图规避监管的行
为，终将难逃法网。

案例二
护林员在值守地私设粘网

王某某系某重点山林区域护林员，
明知值守区域为禁猎区且当时处于禁猎
期，仍于某年秋季，多次在其值守点附近山
腰处，私自架设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大型
粘网，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王某某先后捕
获虎斑地鸫、丘鹬、山斑鸠、灰背鸫等多种
受保护的野生鸟类。其将捕获的部分鸟类
赠予朋友及亲属食用，部分自行食用，未进
行销售牟利。经查，王某某猎捕的上述鸟
类均属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三有”保护动物），
其本人无任何狩猎许可证。案发后，公安
机关在其值守点内查获尚未处理的野生鸟
类及作案工具粘网。

裁判结果：市北法院经审理认为，王
某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
用为目的，非法猎捕“三有”保护动物，情
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猎捕陆生野生
动物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
一年，并根据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民
事公益诉讼替代性修复方案在青岛市浮
山修复生态环境，如果未能在指定期限
修复，则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法官说法：我国通过设立禁猎期、
禁猎区等，保障野生动物种群繁衍与资
源永续利用。然而，本案被告人王某
某，身为守护山林资源的护林员，却严重
背离职责，知法犯法，利用职务便利，在
明知值守的山林区域属禁猎区且处于禁
猎期的情况下，多次架设粘网非法猎捕

“三有”保护动物，既是对法律权威的公
然挑战，也是对职业操守的严重背叛。
市北法院依法对王某某定罪量刑，不仅
是对其个人犯罪行为的否定与惩罚，更
彰显了司法机关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犯
罪、捍卫国家生态安全的坚定立场。

案例三
盗采海砂法不容

沈某某投资购买“万某 3 号”采砂

船，在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和
采矿许可证的情形下，安装出海采砂设
备，自 2018 年以来雇佣唐某某、贺某
某、王某某等人，长期在海洋保护区内
非法采挖海砂。经鉴定，沈某某雇佣他
人非法开采海砂的区域位于青岛市某
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等海域，在该区域
非法开采海砂会影响周围功能区域水
质环境，影响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殖，
破坏海水水质，造成邻近海域污染。

裁判结果：市北法院经审理认为，
沈某某、唐某某、贺某某、王某某违反矿
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
使用权证和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海砂，
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采矿
罪。沈某某雇佣他人非法盗采海砂，破
坏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资源、侵害社会
公共利益，对相关损失应予赔偿。法院
判决：沈某某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12 万元。
唐某某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并处罚金7万元。贺某某犯非法采
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
罚金5万元。王某某犯非法采矿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3万
元。判令沈某某赔偿海洋生态损失费、
鉴定费，退赔盗采海砂损失。

法官说法：海砂是宝贵的海洋矿产
资源。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非法开采海
砂的行为，会破坏近海海洋生物的生存
环境，对中远期的海洋生态环境也会产
生不利影响；会改变海洋自然条件从而
引起环境状态失衡，破坏海洋生物栖息
场所和捕食资源，进而影响其生存和繁
殖，影响鱼类资源补充；会改变海底构
造，改变断面形态，将使大陆坡、海岸
带、沙滩失去天然保护，进而容易引发
海岸后退、坍塌等地质灾害。法院通过
对沈某某等人驾驶非法改装船只多次
盗采海砂行为的审理，震慑了非法盗采
海砂行为，为服务保障经略海洋战略提
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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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 6日讯 近日，康复大学
青岛中心医院二期改扩建项目现场一
片忙碌景象，全速推进各项建设任务。

“五一”假期，300 余名建设者坚守岗
位，力争 5 月完成正负零施工，年底实
现全部主体结构封顶，让这一重点民生
项目早日投用。

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二期改扩
建项目位于市北区四流南路127号，总
投资约173085.7万元，新建总建筑面积
146000 平方米，其中地上 104827 平方
米、地下41173平方米。主要建设专科
住院楼、地下车库、战时中心医院、污水
处理间等，同步配套医疗设备、信息化
系统、室外道路、铺装、围墙、管网等工
程，建成后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总建
筑面积将达23.6万平方米，总床位数增
至2000张。

中铁建工集团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中心医院二期改扩建项目经理部
生产经理崔忠伟告诉记者，项目紧邻居
民区与正在运营的医院，现场施工组织
与环境管控要求高、难度大。为最大限
度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项目部
以绿色施工为核心，系统部署环保管控
措施：全面搭建防尘天幕、隔音屏障等

硬件设施，严格采用劈裂机、静态破碎
等低扰动施工工艺，全程落实精细化环
境管理，在高效推进施工同时，保障周
边居民与医院正常秩序，实现项目建设
与周边环境和谐共生。

针对项目场地地质条件特殊、基础
施工精度要求高的特点，项目部以技术

创新破解施工关键环节，全面提升施工
质量与效率。项目管理人员表示，场地
以微风化花岗岩为主、岩体强度高，项
目部经充分调研筹备，配置大型900破
碎锤，高效完成岩体破碎作业。针对基
础标高复杂、施工精准度要求高的问
题，创新应用 BIM 技术开展基础开挖

模拟，搭建三维立体模型，1比1还原设
计细节，实现图纸与现场施工精准对
接，为基础施工提供科学支撑，保障施
工质量与进度。

“五一”假期，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
院二期改扩建项目建设不停工、进度不
中断，300 余名建设者将坚守施工一
线，紧盯工期目标，严守安全底线、严把
质量关口，抢时间、赶进度，全力以赴推
进施工任务。下一步，项目部将紧抓施
工黄金期，全面加速主体结构施工，明
确时间节点、细化施工方案、强化统筹
协调，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预计 5
月中旬完成正负零施工，年底实现全部
主体结构封顶。

作为市北区“十五五”开局首个重
大民生项目，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二
期改扩建项目被列入青岛市重点项目、
省级医疗资源倍增重点项目，项目建成
后，将有效补齐老城区优质医疗资源短
板，做强肿瘤、心脑血管等优势专科，构
建医教研防康一体化高水平诊疗体系，
让群众就医更便捷、舒适，为市民健康
福祉筑牢坚实屏障。

（青岛晚报/观海新闻/掌上青岛
记者 徐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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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判决“种”下5.38亩新绿
市北法院三起案例警示：生态“欠债”这样偿还

在青岛浮山森林公园西北侧，一片5.38亩的“封山育林”区域正在悄
然重生。这里是生态环境修复的试验田——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联
合多部门，在审理的数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把“补种复绿”
写进判决书，让违法者为破坏生态“还债”。

市北法院专业环境资源审判团队，按照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的
模式，集中审理环境资源案件，落实“保护优先、修复为主”原则，守护着

“山水有情，环绿市北”的底色。从“惩罚”到“修复”，从庭审现场到浮山
脚下，他们用一纸判决和一片新绿，探索出一条有温度的恢复性司法之
路。近年来，市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先后荣获“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表现突出集体”等荣誉。

本期“环资法官说法”专栏，市北法院通过审理的三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以案释法。

300余名建设者冲刺年底主体结构封顶
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二期改扩建项目力争本月完成正负零施工

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二期改扩建项目效果图。中铁建工集团供图


